

准予南京市太阳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

变更登记决定书   

玄民管许准变字〔2026〕12号

南京市太阳花家庭教育指导中心：

你们提出的变更登记申请收悉，经审查，符合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决定准予变更登记。

业务范围变更为：开展家庭教育宣传指导服务；提供心理健康服务，包括心理健康宣传教育、心理评估、心理咨询、心理危机干预、情绪管理指导等；开展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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